
1 

 

关于解决潜在同业竞争的说明及承诺 

 

鉴于深圳前海宝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宝德”）拟采用支付

现金的方式从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青宝”或者“公

司”）购买后者所持有的上海美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峰”）

71.6334%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前海宝德为深圳市宝德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德控股”）的控股股东，同时，宝德控股为中青宝的控股

股东，为积极解决购买上海美峰后将会与公司发生的同业竞争问题，本公司特此

做出如下承诺：  

本次交易方案主要内容为：上海美峰为中青宝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上海美

峰 71.6334%的股权。2017年 5 月 25日，中青宝与前海宝德签署了《上海美峰数

码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青宝将持有的上海美峰 71.6334%股权转让

给前海宝德，转让价款为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小写:￥250,00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美峰成为前海宝德的控股子公司，前海宝德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前海宝德开展的移动游戏业务同中青宝开展的互联网移

动游戏业务会存在潜在同业竞争。 

一、关于前海宝德与中青宝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问题说明及解决方案 

   （一）问题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前海宝德子公司上海美峰将持续开展互

联网移动游戏业务；同时，互联网移动游戏业务为中青宝主营业务，中青宝仍将

保持互联网移动游戏的研发及运营；前海宝德为宝德控股的控股股东，同时，宝

德控股为中青宝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中青宝与前海宝德存在潜在同业

竞争。 

（二）解决方案：前海宝德、中青宝承诺，为解决本次交易完成后中青宝与

前海宝德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五年之内，前海宝德应当进行

业务调整，即前海宝德除了与中青宝展开互联网移动游戏业务合作之外，不得自

营或与他人合作经营互联网移动游戏业务，且前海宝德涉及互联网移动游戏业务



2 

所形成的归属于前海宝德的一切收入，除维持必要的日常经营所需部分资金，均

应当通过合法、合规的商业安排归入中青宝所有；前海宝德、中青宝承诺，本次

交易完成后的五年之内，如上述同业竞争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将通过对上海美

峰进行业务终止或将上海美峰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等方式以有效解

决同业竞争。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其他承诺 

前海宝德、中青宝承诺，除上述情况之外，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前海宝德为

宝德控股的控股股东，同时，宝德控股为中青宝的控股股东。在宝德控股作为中

青宝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期间，保证不自营或以合资、合作等方式经营任何中

青宝在本次交易协议签署时所从事之业务 (以下简称”受限制业务”)，承诺方

现有的或者将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受其控制的企业亦不会经

营中青宝所从事之受限制业务。 

中青宝在本次交易协议签署时从事之业务为: 

互联网移动游戏业务：具体指端游、页游、手游及其他形式游戏开发、发行、

运营。 

承诺方承诺，就本次交易完成后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承诺方保证按照上述

承诺内容在承诺时限内彻底解决同业竞争。 

承诺方承诺，承诺方对上述承诺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责任，如承诺方违反

上述承诺的，将赔偿中青宝因此而遭受的一切损失。 

（以下无正文，为本文件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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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解决潜在同业竞争的说明及承诺》的签署页） 

 

 

承诺方：深圳前海宝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 

 

 




